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星球转债”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星球转债”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信

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主体及公司2023年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星球转债；转债代码：118041）进行了跟踪信

用评级。

一、前次评级情况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等级为“A＋”、“星球转债”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

“稳定”，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

二、本次评级情况

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5年6月27日出具了《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5〕4976号），确定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A＋”，维持“星球转债”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通

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

告》。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633 证券简称：星球石墨 公告编号：2025-021

转债代码：118041 转债简称：星球转债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星球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18号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15
2,215
2,207

8
2,583,691,003
2,583,691,003
598,482,667

1,985,208,336
32.352717
32.352717
7.494139

24.8585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5年股东周年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训峰博士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

投票（仅针对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公司股东代表、见证律师及先机会计师行有
限公司于股东大会上担任计票人、监票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经修订及重述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博士，资深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郭光莉女士，资

深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吴俊峰博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阅及考虑2024年年度报告（包括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经审计

合并财务报表、董事会报告及审计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82,545,156
597,564,220

1,984,980,936

比例（%）

99.975414
99.893899
99.999980

反对

票数

635,094
634,694

400

比例（%）

0.024586
0.106101
0.000020

弃权

票数

510,753
283,753
227,000

比例（%）

2.00议案名称：重选董事议案

2.01议案名称：重选杨鲁闽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77,076,266
597,358,330

1,979,717,936

比例（%）

99.773309
99.881806
99.740617

反对

票数

5,855,275
706,875

5,148,400

比例（%）

0.226691
0.118194
0.259383

弃权

票数

644,462
417,462
227,000

比例（%）

2.02议案名称：重选黄登山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70,271,997
597,351,061

1,972,920,936

比例（%）

99.510010
99.881167
99.398176

反对

票数

12,656,096
710,696

11,945,400

比例（%）

0.489990
0.118833
0.601824

弃权

票数

647,910
420,910
227,000

比例（%）

2.03议案名称：重选刘明教授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62,273,856
597,195,717

1,965,078,139

比例（%）

99.199972
99.853523
99.003046

反对

票数

20,664,237
876,040

19,788,197

比例（%）

0.800028
0.146477
0.996954

弃权

票数

637,910
410,910
227,000

比例（%）

2.04议案名称：重选陈信元教授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82,259,958
597,394,022

1,984,865,936

比例（%）

99.973778
99.886822
99.999980

反对

票数

677,285
676,885

400

比例（%）

0.026222
0.113178
0.000020

弃权

票数

638,760
411,760
227,000

比例（%）

3、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续聘2025年度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82,260,599
597,394,663

1,984,865,936

比例（%）

99.973521
99.885710
99.999980

反对

票数

683,941
683,541

400

比例（%）

0.026479
0.114290
0.000020

弃权

票数

631,463
404,463
227,000

比例（%）

4、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81,974,460
597,108,524

1,984,865,936

比例（%）

99.960801
99.830788
99.999980

反对

票数

1,012,493
1,012,093

400

比例（%）

0.039199
0.169212
0.000020

弃权

票数

589,050
362,050
227,000

比例（%）

5、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80,985,543
597,310,107

1,983,675,436

比例（%）

99.973463
99.885502
99.999980

反对

票数

685,094
684,694

400

比例（%）

0.026537
0.114498
0.000020

弃权

票数

1,905,366
487,866

1,417,500

比例（%）

6、议案名称：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配发、发行及处理本公司额外普通股，数目不超过
本决议案通过当日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0%。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
资股

同意

票数

2,417,821,665
594,734,603

1,823,087,062

比例（%）

93.693003
99.451311
91.956080

反对

票数

162,757,023
3,281,249

159,475,774

比例（%）

6.306997
0.548689
8.043920

弃权

票数

1,884,315
466,815

1,417,500

比例（%）

7、议案名称：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购回本公司香港股份，数目不超过本决议案通过当

日已发行香港股份数目的10%。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82,129,189
597,263,253

1,984,865,936

比例（%）

99.971771
99.878140
99.999980

反对

票数

729,111
728,711

400

比例（%）

0.028229
0.121860
0.000020

弃权

票数

717,703
490,703
227,000

比例（%）

8、议案名称：扩大授予董事会行使权力配发、发行及处理本公司额外香港股份，数目

不超过根据第7号决议案购回的数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
股

同意

票数

2,421,808,118
595,050,555

1,826,757,563

比例（%）

93.804665
99.506243
92.085923

反对

票数

159,948,456
2,952,682

156,995,774

比例（%）

6.195335
0.493757
7.914077

弃权

票数

706,430
479,430
227,000

比例（%）

注：
（1）上述第6号议案下的发行授权包括任何出售或转让库存香港股份。该议案中“已

发行股份总数”不包含任何库存香港股份。
（2）上述第7号议案中“已发行香港股份数目”不包含任何库存香港股份。
（3）上述第8号议案为基于第6号议案的扩大授权。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 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0

224,876,237

372,232,287

4,503,920

367,728,367

比例（%）

0.000000

100.000000

99.728839

94.477895

99.796773

反对

票数

0

0

1,012,093

263,248

748,845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271161

5.522105

0.203227

弃权

票数

0

0

362,050

78,383

283,667

比例（%）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3

4

议案名称

重选杨鲁闽先生为非执行董
事

重选黄登山先生为非执行董
事

重选刘明教授为独立非执行
董事

重选陈信元教授为独立非执
行董事

考虑及批准续聘 2025年度审
计师

考虑及批准 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同意

票数

597,358,330

597,351,061

597,195,717

597,394,022

597,394,663

597,108,524

比例（%）

99.881806

99.881167

99.853523

99.886822

99.885710

99.830788

反对

票数

706,875

710,696

876,040

676,885

683,541

1,012,093

比例（%）

0.118194

0.118833

0.146477

0.113178

0.114290

0.169212

弃权

票数

417,462

420,910

410,910

411,760

404,463

362,050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8项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2、3、4项对A股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立、钟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A股代码：688981 A股简称：中芯国际 公告编号：2025-015

港股代码：00981 港股简称：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2025年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协鑫能科”)控股股东

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其辰”、“转让方”）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浙
江金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金证得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金证得胜1
号”、“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96,130,000股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以下简称“标的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92%。（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权益变动”、“本次协议转
让”）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其辰持有公司的股份由 693,413,333股减少至
597,28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42.72%减少至 36.7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由43.85%减少至37.77%）。上海其辰及其一致行动人协鑫
创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创展”）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由 779,617,442股减少至
683,487,4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48.03%减少至 42.1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由49.30%减少至43.2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变动比例超过5%。

本次权益变动后，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持有公司的股份由0股增加至96,13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0%增加至5.92%（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后总股本
的比例由0%增加至6.08%）。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持股变动比例超过5%。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
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及时督促各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其辰通知，获悉上海其辰于2025年6月25

日与金证得胜1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资产”、“质权人”）、无锡国联数科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国联”、

“质权人”）签署了《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
让协议》”），约定上海其辰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金证得胜1号转让其持有的公司96,130,000
股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2%。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17元，为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标的股份转让价格总
额（税前）为人民币977,642,100.00元。受让方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
源合法。

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定价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南（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交易各方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其辰

金证得胜1号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693,413,333
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42.72%
0.00%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

比例

43.85%
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597,283,333
96,130,00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36.79%
5.92%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
户股份数量后

总股本比例

37.77%
6.08%

注：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公司总股本为 1,623,324,614股，其中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41,874,066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其辰持有公司的股份由 693,413,333股减少至
597,28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42.72%减少至 36.7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由43.85%减少至37.77%）。上海其辰及其一致行动人协鑫
创展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由779,617,442股减少至683,487,4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48.03%减少至42.1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由49.30%
减少至43.2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变动比例超过5%。

本次权益变动后，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持有公司的股份由0股增加至96,13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0%增加至5.92%（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后总股本
的比例由0%增加至6.08%）。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持股变动比例超过5%。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转让方上海其辰及其一
致行动人、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将依法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25年 6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转让方上海其辰出于偿还自身及关联方债务，优化债务结构的需要，

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基于对协鑫能科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认可而发生的股份变动。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15323149627X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营业期限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实际控制人

2014-12-02
2014-12-02至无固定期限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1333弄1号楼（上海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基地）

舒明昌

210000万元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朱共山

2、受让方：浙江金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金证得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名称

基金编号

备案时间

产品存续期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金管理人企业类型

基金管理人成立时间

基金管理人营业期限

基金管理人注册地址

基金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基金管理人注册资本

基金管理人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人股东情况

金证得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SVP143
2022-06-08
2022年05月31日至2032年05月30日

浙江金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1331002325545033Y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014-12-11
2014-12-11至2034-12-10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玉兰广场商务大厦1403室

刘海量

5000万元

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李迎庆持股80%；台州金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0%
（二）是否符合协议减持条件
经排查，转让方上海其辰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转让方上海其辰与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不存在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

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6月25日，金证得胜1号与上海其辰、长城资产、无锡国联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受让方：浙江金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金证得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乙方/转让方/出质方：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质权人：
丙方1：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丙方2：无锡国联数科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1条 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1.1 标的股份
1.1.1 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甲

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丙方知悉并同意
本次股份转让，并同意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解除标的股份的质押。

1.1.2 各方一致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标的股份应包含于本协议签署日期及此
后随附于标的股份的所有权利和利益，但不得附带任何权利负担（为免疑义，“权利负担”
指附加于标的股份之上的，可能使标的股份的转让、出售受到限制或使其财产权益价值降
低的各类物权、请求权或负担，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等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期权、优先
权、信托或其他类似安排，司法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或抵偿债务等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形）。

1.1.3 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股份均为质押给丙方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乙方转让的股
份数量合计为96,130,000股股份，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9218%。

1.2 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及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0.17元，为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

级市场收盘价的 90%。甲方应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税前）（以下简称“转让价
款”）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乘积，即标的股份转让价格总额（税前）为人民币
977,642,100.00元。

1.3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1.3.1 付款条件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在如下条件（以下简称“付款条件”）均满足或虽未满足但被甲方书

面豁免后 3个交易日内或各方书面协商一致的其他日期，由甲方按照本协议第 1.3.2条、
1.3.3条、第2.3条的约定向丙方、乙方支付：

（1）本协议签署完毕且生效；
（2）丙方出具内容及格式符合深交所要求的《质权人同意函》，同意本次交易以及配合

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3）本次交易已经取得深交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文件《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

确认书》；
（4）甲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的财务、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结果与上市公司

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重大差异，法律方面尽职调查结果显示不存在任何限制、禁止或致使
本次股份转让被取消的事件，或者任何已对或将对上市公司及本次股份转让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1）上市公司或其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
者出现丧失清偿能力，或被股东、债权人申请清算或破产程序；2）上市公司资产被司法冻
结、查封或被采取其他司法强制或保全措施，或存在以上市公司为被告、被申请人、被处罚
人或第三人的未结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导致上市公司正常经营受到影响；3）上市

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上市、终止上市，或发生导致目标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上
市、终止上市的情形/事项；重大不利影响或重大不利变化；

（5）根据适用法律，甲方、乙方应提供的过户手续资料全部完备；
（6）乙方于本协议的陈述与保证在付款日持续有效。
1.3.2 经各方一致协商同意，关于转让价款的支付，在满足本协议第1.3.1条约定条件

后，甲方应首先支付人民币 600,000,000.00元至乙方指定的丙方银行账户，其中，向丙方 1
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430,000,000.00元，用于乙方向丙方1履行其对丙方1的担保责任；向
丙方 2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 170,000,000.00元，用于乙方向丙方 2履行部分还款责任。上
述两笔款项应在甲方、乙方、丙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正式提交质押解除材料和过户资料前完成支付。

1.3.3 经各方一致协商同意，在满足本协议第1.3.1条约定条件后，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超过人民币600,000,000.00元的部分，为377,642,100.00元，甲方应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
账户。该笔款项应在标的股份完成过户之日后的30日内完成支付。

1.3.4 各方确认，当甲方向上述银行账户支付全部转让价款，视为甲方完成转让价款
的支付。

1.3.5 各方收付款账户为资金往来唯一指定账户，如若发生交易未完成资金退回等情
形，须按原路径退回至付款账户。

1.4 资金来源
1.4.1 甲方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第2条 标的股份的交割
2.1 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开展对上市公司财务、法律、业务等尽职调查工作，尽最大努

力在甲方及中介机构进场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尽职调查。乙方同意并将促使上市公司提
供必要的配合，向甲方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提供上市公司的相关资料和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地向甲方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提供上市公司的相关资料和信息。

2.2 本协议生效后的7个交易日内或各方协商一致的其他日期，甲方和乙方应共同向
深交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丙方协助甲方和乙方办理标的股份审批申请
的相关手续，包括配合提供《质权人同意函》。

2.3 于本协议第1.3.1条所述之付款条件满足后5个交易日内或各方协商一致的其他
日期，各方应共同前往中登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及解质押手续。为免疑义，各
方一致同意按照如下顺序依次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解质押手续：

（1）各方应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现场确认除丙方质押解除材料之外的其他资料均已齐
备；

（2）在本条第（1）项确认完成后，由甲方按照本协议第1.3.2条之约定在付款日上午10:
00前一次性向丙方支付转让价款；若甲方未能在付款日上午10:00前向丙方完成转让价款
支付，则各方同意付款日顺延至次一工作日并在上午 10:00前完成转让价款支付；各方确
认，付款日至多顺延一次。

（3）丙方应在付款日当日确认收款后下午13:00前完成向甲方或中登深圳分公司提供/
递交根据适用法律规定的满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的全套质押解除材料，若丙
方由于公司内部系统审核流程未能按上述约定时间点提供/递交全套质押解除材料，则丙
方应取得甲方书面豁免后在豁免时间内或各方书面协商一致的其他时间内完成上述流
程，否则丙方应在付款日当日按原路径退还上述转让价款；

（4）在本条第（2）项确认完成后，乙方应当配合甲方于付款日当日下午13:00前共同向
中登深圳分公司提供/递交关于标的股份过户、解除质押手续的全部申请材料；同时，乙方
应配合甲方一起于付款日当日支付过户手续费用并使甲方按照中登深圳分公司的办理流
程尽快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4 甲方、乙方根据本协议向深交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以及办理标的
股份转让过户手续须提交的文件，由甲方、乙方根据深交所、中登深圳分公司的要求准备
并提交。丙方应当根据深交所、中登深圳分公司对标的股份质权人的要求，就本次标的股
份转让配合甲方、乙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5 甲方、乙方应当按规定各自支付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
费用。

2.6 各方一致同意，如转让标的股份一事未获得深交所关于转让的确认申请，各方应
按照深交所反馈原因更正材料，再次向深交所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丙方应
根据要求配合甲方、乙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7 各方一致同意，如转让标的股份一事连续二次向深交所办理申请均未获通过，则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解除本协议。

2.8 各方一致同意，如转让标的股份过户一事未获中登深圳分公司办理通过，则丙方
和乙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甲方向丙方账户和乙方账户支付的款项，即丙方1向甲
方无息返还人民币 430,000,000.00元，丙方 2向甲方无息返还人民币 170,000,000.00元，乙
方向甲方无息返还 377,642,100.00元，且乙方对丙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若乙方、丙方未在7个工作日内返还款项的，则除应归还本金外，还应以应归还款项总额为
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的利息向甲方承担逾期归还滞纳金。

2.9 中登深圳分公司出具证实甲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
标的股份过户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完成之日为交割日。

2.10 标的股份的权利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交割日前标的股
份的权利、义务、风险及责任由乙方享有和承担；自交割日起，标的股份的权利、义务、风险
及责任由甲方享有和承担。

2.11 甲方、乙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协调并处理好本次交易所涉的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披
露等相关义务和责任。

2.12 各方一致同意，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甲方与乙方因包括但不限于转让价款支
付、标的股份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或过户产生的纠纷与丙方无关，不得要求丙方退还
已收取的款项。

第7条 违约责任
7.1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约定

义务或一方在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中向其它各方做出的陈述与保证或提交的有
关文件、资料或信息被证明为虚假、不真实、有重大遗漏或有误导构成违约；违约方在守约
方发出要求履行义务等通知后10日内仍未履行，且导致协议其他方产生直接经济损失时，

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损害赔偿的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免除。
7.2 对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

利：
（1）要求违约方实际继续履行；
（2）暂时停止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款规定暂

停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3）要求违约方补偿守约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为此次转让而实际发生的费用，以

及守约方为此进行诉讼或者仲裁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证费、律
师费、调查费等全部费用）；

（4）违约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获得的利益应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守约方；
（5）本协议或适用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7.3 在标的股份过户日后的 24个月内，上市公司因股份过户日前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违法行为，且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规的明确规定将导致上市公司被退市、特别处理
（ST）、丧失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资格的，则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甲方损失。

7.4 本协议一方对违约方的任何违约及延误行为给予的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
其根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或权力，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不能视为该方对其权利或权力的放
弃，亦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该方根据本协议和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
力；而单独或部分地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救办法，不应妨碍其进一步行
使上述或其他权利和补救办法。

第8条 协议生效、修改与解除
8.1 本协议自各方共同签署（若一方为非自然人，则应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合同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8.2 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1）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协议终止事由。
8.3 若发生本协议第2.7条项下情形，任何一方知悉或应当知悉之日起，有权通知其他

各方解除本协议。
8.4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并终止本协议：
8.4.1 甲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尽调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不利影响或

重大不利变化事件，或者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上市公司的财务、业务方面的情况与上市
公司已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存在重大差异，该重大差异指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
（亏损）或净资产和已披露的财务报告相应数据相比存在5%以上的差异；

8.4.2 标的股份被法院或其它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或采取其它强制措施，且满30日或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的更长期限内仍未消除前述情况的；

8.4.3 乙方、丙方未按约定协助办理标的股份的交割过户且经甲方书面催告后30日内
仍未提供必要的协助及配合的。

8.5 如果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承诺或约定由于无论何种原因成为不合法的、无效的
或不可申请执行的，该等不合法、无效或不可申请执行并不影响本协议的其他部分,本协议
所有其他部分仍应是有效的、可申请执行的，并具有充分效力，如同并未包含任何不合法
的、无效的或不可申请执行的内容一样。

四、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后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上海其辰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朱共山先生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2025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履行承诺的情
形。

2、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
以及其他利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
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3、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转让方上海其辰及其一
致行动人、受让方金证得胜1号将依法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5年6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
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及时督促各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金证得胜1号与上海其辰、长城资产、无锡国联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2、上海其辰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金证得胜1号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转让双方出具的《承诺函》；
5、转让双方出具的《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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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公司”）、公司西藏分公司及子

公司华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创新”）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合计

人民币5,18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14.67%。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获得政府补助主体

华林证券

西藏分公司

华林创新

合计

补助形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补助金额

4,391
610
180
5,181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
的比例

12.43%
1.73%
0.51%
14.67%

是否与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

是

是

是

-

是否具有可持续
性

否

否

否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政府补助款项已收到4,922万元，预计还将收到259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预计增加公司2025年度利润总额5,181万元。

4、风险提示

上述政府补助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5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年

度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的相关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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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洁特转债”的信用

等级为A+。
● 本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洁特转债”的信用

等级为A+。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
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于2022年6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洁特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洁特转债”前次债券信用评
级结果为A+，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

评级机构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5年 6月 26日出具了《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
告》（中鹏信评【2025】跟踪第【397】号01），评级结果如下：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A+”，
发行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已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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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洁特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53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上交所审核机
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对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
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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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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